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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水务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水务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供水管理事务中心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DB11/T 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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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导则
[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9360844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97191423][bookmark: _Toc621387634][bookmark: _Toc12201][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771]范围
[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9]本文件规定了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的基本要求、规章制度、供水水质、制水工艺、运行维护、安全生产、人员管理、节能减排、水厂智慧化、水厂环境等评价内容及细则。
本文件适用于本市中心城区、副中心、郊区新城已正式投产运行的城镇公共供水厂的运行管理评价。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9051526][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97191424][bookmark: _Toc619251614][bookmark: _Toc17364]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89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bookmark: OLE_LINK1]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5]GB/T 5750（所有部分）生活饮用水标准检验方法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bookmark: OLE_LINK6]GB 17915 腐蚀性商品储存养护技术条件
[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7]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0][bookmark: OLE_LINK9]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CJJ 58 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OLE_LINK12]CJ/T 141 城镇供水水质标准检验方法
CJJ/T 182 城镇供水与污水处理化验室技术规范
CJ/T 206 城市供水水质标准
CJJ/T 271 城镇供水水质在线监测技术标准
GA 1809 城市供水系统反恐怖防范要求
DB11/T 527 配电室安全管理规范
DB11/T 833 危险化学品地上储罐区安全要求
DB11/T 852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规范
DB11/T 1191.1 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要求 第1部分：工业企业
DB11/T 1481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评审规范
DB11/T 1583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实施与评估
DB11/T 1936 供水企业节水管理规范
[bookmark: _Toc314972267][bookmark: _Toc97191425][bookmark: _Toc14161][bookmark: _Toc146201306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城镇公共供水厂  urban public water treatment plants
面向社会供水，具有一定的生产设施设备，能完成饮用水整个制水过程的生产单位。
[bookmark: _Toc183072694][bookmark: _Toc1610]3.2
配水单位电耗  electricity consumption per unit product of water distribution
城镇公共供水厂配水泵向供水管网输配水所消耗的单位电量，单位为kW·h/(km3·MPa)。
[bookmark: _Toc1952850529][bookmark: _Toc363201864]评价内容
[bookmark: _Toc1414495474][bookmark: _Toc1890183921]4.1  基本要求
4.1.1  取水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直接从事制水和水质检验的人员有健康证且在有效期内。
4.1.2  出厂水质应符合GB 5749的要求，并有冗余度。
4.1.3  应设置水质化验室。水质化验室的级别划分、仪器配备、检测能力应符合CJJ/T 182的规定。
4.1.4  自用水率符合DB11/T 1936的要求。
4.1.5  评价期前3年内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和责任性水质事故。
[bookmark: _Toc1419082582][bookmark: _Toc1539790764]4.2  规章制度管理
4.2.1  应制定供水水质、制水工艺、运行维护、安全生产、人员管理、节能减排、水厂智慧化等方面的制度。
4.2.2  各类规章制度、管理记录等材料档案齐全，归档率100%。
4.2.3  应对检测仪器设备、电气及机械设备、安全设施、特种设备等编制安全操作规程，并按照要求张贴或悬挂至明显位置。
4.2.4  应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并正式签发，部门（班组）、岗位、人员职责明确。
[bookmark: _Toc183072695][bookmark: _Toc12476][bookmark: _Toc263246407][bookmark: _Toc845875718]4.3  供水水质	
[bookmark: _Toc28737]4.3.1  供水水质可自测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检测。
4.3.2  进厂原水、出厂水检测频次和项目应按照CJ/T 206执行。水质检验方法应符合GB/T 5750（所有部分）、GB 3838、GB/T 14848、CJ/T 141的规定。
4.3.3  出厂水水质样品达标率应不小于98%，出厂水水质样品达标率按照公式（A.1）计算。
4.3.4  水质在线监测布局、各净化工序监测指标、监测频率应按照CJJ/T 271执行。
[bookmark: _Toc183072698][bookmark: _Toc25287][bookmark: _Toc1846338560][bookmark: _Toc950654662][bookmark: _Hlk183965540]4.4  制水工艺
4.4.1  应根据水质控制目标和水源水质特点，确定运行工艺。
4.4.2  当遇到自然灾害、突发性事件等可能导致水源水质异常时，应根据具体情况提出工艺优化方案，适时调整水处理工艺。
4.4.3  年度应对原水水质、制水工艺运行效果进行分析评价。
4.4.4  使用的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水处理材料、水处理药剂，应具有生产许可证、省级以上卫生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及化验报告，并应执行索证及验收制度。
4.4.5  每批净水药剂及材料的采购、储存和使用应符合CJJ 58和说明书的要求，久存后和投入使用前应按照CJJ 58的要求进行抽检；不得使用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产品。
4.4.6  各工艺出水浑浊度控制标准应符合表1要求。
沉淀池和砂滤池浑浊度控制标准
	序号
	工艺车间
	检测频次
	浑浊度限值
（NTU）
	受水源与净水技术条件限制时浑浊度限值（NTU）

	1
	沉淀池（澄清池、气浮池）
	在线监测或2小时/次（人工）
	2
	3

	2
	砂滤池
	
	0.3
	0.5



4.4.7  沉淀池（澄清池、气浮池）出水、滤池出水浑浊度年达标率均应不小于98%；浑浊度年达标率按照公式（A.2）计算。
4.4.8  主臭氧、预臭氧接触池出水端均应设置余臭氧监测仪，24小时在线监测。臭氧间有泄漏检测、报警装置，达到泄漏预警值时自动启动通风设备，并报警，经人工确认后停机。
4.4.9  滤池反冲洗周期应根据水头损失、滤后水浑浊度、运行时间确定，活性炭滤池全年的滤料损失率不应大于10%，并做好相应记录。
4.4.10  设置膜单元的水厂，每年应进行1次膜通量、跨膜压差、出水水质等主要技术参数分析及膜系统运行情况评估。
4.4.11  膜的完整性检测频次按照CJJ 58的要求执行，并做好记录。
4.4.12  预处理、混凝、消毒、pH调节等工艺段的加药系统应采用计量投加方式。计量泵或计量装置应定期校准。
4.4.13  清水池的检测孔、通气孔和人孔应有防水质污染的防护措施。清水池的排空、溢流等管道严禁直接与下水道连通。清水池排空清洗周期应按照CJJ 58的要求执行，做好清洗和检测记录。
[bookmark: _Toc183072699][bookmark: _Toc9834][bookmark: _Toc64860905][bookmark: _Toc1179950803]4.5  运行维护
4.5.1  应建立检测仪器设备（化验室）、电气及机械设备（制水工艺设备、电气控制及运行监测设备、视频监控安防系统设备等）及其相关辅助设备、安全设施（生产安全设施、电气与机械设备安全设施、消防安全设施、劳动防护用品等）、特种设备等供水设施设备台账，台账信息完整。
4.5.2  应制定设施设备的年度维修养护计划，按计划开展维修养护，并规范填写记录。
4.5.3  应按照CJJ 58的要求对设施设备进行日常运行维护，保障设施设备工作良好，运转正常。
4.5.4  检测仪器设备、电气及机械设备、安全设施、特种设备等操作应严格执行其安全操作规程。
4.5.5  化验室仪器设备应按照CJJ/T 182的规定，对仪器设备定期检定校准。
4.5.6  在线仪表等数据校验应符合CJJ/T 271的规定。
[bookmark: _Toc4603][bookmark: _Toc183072700][bookmark: _Toc1627561177][bookmark: _Toc1371270852]4.6  安全生产
4.6.1  应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并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检定、更换，确保其有效且能正常使用。
4.6.2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应按照GB/T 29639制定，并及时进行修订；预案的评审应按照DB11/T 1481执行。
4.6.3  应开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演练，应急演练的实施应按照DB11/T 1583执行，每年不少于1次。
4.6.4  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应符合GB 17915、DB11/T 833、DB11/T 1191.1的要求。
4.6.5  应按GA 1809的要求配备入侵和紧急报警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以及电子巡查系统等安全防范系统。
4.6.6  消毒间、化验室等应在合理位置设置排风装置和气体浓度报警装置。
4.6.7  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应符合DB11/T 852的要求。
4.6.8  工作票、操作票等配电室安全管理应符合DB11/T 527的要求。
4.6.9  有限空间等作业危险区域及加药间、配电室、泵房等空间设施设备的危险部位应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符合GB 2894的要求。
4.6.10  应配备沙袋、应急供电、应急通讯等防汛设施和物资，宜建立应急专业救援抢险队伍。
4.6.11  应明确委托实施安全生产专业技术服务的第三方在安全生产中的责任，并落实监督管理责任。
[bookmark: _Toc1744986226][bookmark: _Toc1200374853]4.7  人员管理
4.7.1  人员总数量应根据供水规模进行合理配置，宜按表2执行；生产运行与技术管理人员数量应不低于总人数的50%。
供水厂人员配置标准
	供水厂供水规模
	供水厂人员配置数量
（人）

	[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13]50万m3/d～200万m3/d
	100～400

	25万m3/d～50（含）万m3/d
	50～100（含）

	10万m3/d～25（含）万m3/d
	25～50（含）

	10（含）万m3/d以下
	25及以下



4.7.2  应根据年度生产目标、安全管理要求等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4.7.3  应根据人员岗位、专业技术等开展人员年度绩效考核。
4.7.4  专业技术人员应具有与岗位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从事特种作业、特种设备作业等关键岗位的人员应取得相应资格证书，持证上岗。
[bookmark: _Toc1192072649][bookmark: _Toc175066291]4.8  节能减排
4.8.1  应制定电耗、药耗年度目标及计划，对年度节能情况进行分析评估。评价期水厂配水单位电耗平均值应≤365kW·h/（km3·MPa），按照公式（A.3）计算。
4.8.2  水厂的排泥水应得到有效治理，有完善的污泥处置措施；污泥应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安全处置率100%。
4.8.3  应制定废弃物处理制度，有废弃物收集、运输、储存及处理处置记录，并明确责任人。
4.8.4  有毒有害废物（化验室废液、润滑油等）应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bookmark: _Toc1325451880][bookmark: _Toc132391079]4.9  水厂智慧化
4.9.1  宜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三维仿真技术等新技术，建立智慧管控平台，实现生产运营的智能化控制、数字化管理和智慧化决策。
4.9.2  智能控制宜采用多因子参与的智能算法模型，自主驱动具备相当执行能力的设备系统，实现水处理工艺过程智能药剂投加、智能消毒、智能巡检、智能运维、智能调度、智能预警等精准控制。
4.9.3  数字化管理宜基于智慧管控平台，对生产运行进行集中化监控、业务线上办理、工艺参数和运行工况等信息采集与可视化展现。
4.9.4  智慧化决策宜建立计算机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具备预警功能，配备应急预案库，提供应急处理决策建议，逐步提高自主决策能力。
4.9.5  智慧管控平台安全等级应达到GB/T 22239二级及以上安全保护等级要求。
4.9.6  应落实运行维护资金，做好智慧管控平台的运行维护，保障安全稳定运行。
[bookmark: _Toc1410942833][bookmark: _Toc1393742502]4.10  水厂环境
4.10.1  厂区生态环境优良，生产车间、环境及设备设施洁净、安全、有序。
4.10.2  应明确专人负责厂区绿化养护，绿化率不低于设计值。 
4.10.3  厂区应设立警告类、禁止类、指令类、提示类等各类标识标牌，符合GB 2894的要求。
[bookmark: _Toc527753756][bookmark: _Toc1618564877]5  评价细则
[bookmark: _Toc1616757455][bookmark: _Toc298018230]5.1  总体原则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包括规章制度管理、供水水质、制水工艺、运行维护、安全生产、人员管理、节能减排、水厂智慧化、水厂环境九个方面，实行百分制评分。
[bookmark: _Toc718872755][bookmark: _Toc197032219]5.2  评价方法
[bookmark: _Toc705913428][bookmark: _Toc317513298][bookmark: _Toc2062717932]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方法应符合附录B的要求。
——地表水水源水厂与地下水水源水厂评价赋分指标略有区别，主要为“供水水质”水质检测项目和检测频次不同，“制水工艺”水处理工序不同，“节能减排”自用水率限额不同，评价时按照各水源类型指标进行赋分，当水厂同时取用地表水和地下水为水源时，以地表水水源水厂评价指标进行评价。
[bookmark: _GoBack]——对不符合要求的指标进行扣分，扣完为止，不涉及的指标进行折算，折算后总得分按公式（A.4）计算。
[bookmark: _Toc539097371][bookmark: _Toc1485327659]5.3  评价流程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流程包括供水单位自评、市级复核。
——各供水单位按照评价标准开展自评赋分，并提交评价结果。
——市级对供水单位自评结果进行抽查复核。
[bookmark: _Toc1255152153][bookmark: _Toc569222213]5.4  评价结果
根据分值进行等级划分，分为无星、三星、四星、五星四个等级，三星水厂为达标水厂，四星为规范化水厂，五星水厂为标杆水厂，等级划分见表3。
——不满足本文件4.1基本要求的城镇公共供水厂，直接认定为无星。
——一级指标中的供水水质、制水工艺、运行维护、安全生产4项评价指标，每项得分不应低于该指标分值的70%，否则评价等级为无星。
表3  城镇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等级与对应分值表
	等级
	总分

	五星级
	W≥95

	四星级
	85≤W＜95

	三星级
	70≤W＜85

	无星
	W＜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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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bookmark: _Toc191565421][bookmark: _Toc637913049]出厂水水质样品达标率
评价期内达标的出厂水水质样品占总出厂水水质样品数量的比例。按照公式（A.1）计算。
		（A.1）
式中：
Rcq ——评价期内出厂水水质样品达标率；
Scq ——评价期内达标的出厂水水质样品数量（个）；
Sc  ——评价期内出厂水水质样品总数（个）。
浑浊度达标率
评价期内以所有检测数据为评价依据，沉淀池出水浑浊度检测合格次数占检测总次数的比例。按照公式（A.2-1）计算。
                                 ..............................................................................（A.2-1）	  
式中：
Sct ——评价期内沉淀池出水浑浊度达标率；
Hct ——评价期内沉淀池出水浑浊度达标的样品数量（个）；	
Hc  ——评价期内沉淀池出水浑浊度样品检测总数（个）。

评价期内以所有检测数据为评价依据，滤池出水浑浊度检测合格次数占检测总次数的比例。按照公式（A.2-2）计算。
                                 ..............................................................................（A.2-2）	  
式中：
Fct ——评价期内滤池出水浑浊度达标率；
Lct ——评价期内滤池出水浑浊度达标的样品数量（个）；	
Lc  ——评价期内滤池出水浑浊度样品检测总数（个）。

配水单位电耗
评价期内配水泵房全部出水泵耗电量与同期内产出自来水总量及平均总扬程的比值。按照公式（A.3）计算。
	                                   .......................................................................（A.3）
式中：
EV2 ——评价期内配水单位电耗（kW·h/（km3·MPa））；
Q1   ——评价期内出厂水量（万m3）；
E  ——评价期内配水总耗电量（kW·h）；
H  ——评价期内配水泵平均压力（MPa）。
折算后总得分
水厂实际涉及评价指标在评分表中实得分值之和与扣除不涉及指标评价标准分值之比。按照公式（A.4）计算。
 .......................................................（A.4）  

    式中：
   W  ——折算后总得分；
      W1 ——实评涉及评价指标在评分表中实得分值之和；
      W2 ——不涉及的指标评价标准分值。


[bookmark: _Toc1250438918]
（规范性）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内容和方法应符合表B.1的要求。
[bookmark: _Hlk185705657]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0规章制度管理
（10.0）
	1.1制度管理
（7.0分）
	
1.1.1制度建设
（6.0分）

	水厂制度体系完善，制度根据标准规范、政策要求、实际工作需求及时更新完善，6.0分：
（1）安全生产责任制0.6分：未正式签发，扣0.2分；关键岗位、部门（班组）人员职责不明确，扣0.2分；未签订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扣0.2分。
（2）供水水质方面，0.8分：建立水质管理、水质检测、各工艺段及出厂水水质内控标准、化验室管理等制度，每缺1项扣0.2分，扣完为止；
（3）制水工艺方面，0.8分：建立涉水产品索证及验收、水厂水和排泥水处理系统管理制度，每缺1项扣0.4分，扣完为止；
（4）运行维护方面，1.0分：建立生产设备管理、配电室管理、设施设备日常保养、定期维护和大修理维护检修、巡视检查管理等制度，每缺1项扣0.2分，扣完为止；
（5）安全生产方面，1.0分：建立安全生产检查、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劳动防护用品配备和使用、安全生产奖励和惩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应急管理、消防设施和器材管理、职业卫生管理、相关方（供应商和承包商）安全管理等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每缺1项扣0.1分，扣完为止；
（6）人员管理方面，0.6分：建立人员教育和培训、绩效考核等制度，每缺1项扣0.3分，扣完为止；
（7）节能减排方面，0.6分：建立能源计量管理、生产废水处理和处置等制度，每缺1项扣0.3分，扣完为止；
（8）水厂智慧化方面，0.6分：建立中控系统、在线仪表、生产工艺自动化设备、监控视频系统等自动化运行管理维护制度，每缺1项扣0.2分，扣完为止。

	
	
	1.1.2档案管理
（1.0分）
	（1） 档案资料齐全，涵盖各类规章制度、文件、管理记录等应归档的文件资料，0.8分。核查档案资料的完整性，每缺1项扣0.2分，扣完为止；
（2） 档案资料实现分类归档，且档案资料管理和标示规范，0.2分。未分类归档，扣0.1分；管理或标示不规范，扣0.1分。

	
	1.2操作规程
（1.5分）
	1.2.1设备操作规程
（1.5分）
	设备操作规程齐全，1.5分。检测仪器设备、电气及机械设备、安全防护设备、特种设备等设备操作规程，每缺1项规程，扣0.3分；规程的适用范围、安全操作要求、作业环境要求、作业防护要求、禁止事项、紧急情况现场处置措施等内容不明确，每有1项不明确，扣0.1分，扣完为止。



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续）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1.0规章制度管理
（10.0）
	1.2操作规程
（1.5分）
	1.2.2岗位操作规程
（1.5分）
	变配电、钳工、自控、水质化验等岗位操作规程齐全，1.5分。每缺1项规程，扣0.3分；规程的适用范围、安全操作要求、作业环境要求、作业防护要求、禁止事项、紧急情况现场处置措施等内容不明确，每有1项不明确，扣0.1分，扣完为止。

	2.供水水质
（16.5分）
	2.1水质检测
（9.0分）
	2.1.1检测能力
（3.5分）
	（1） 实验室设备配置满足CJJ/T 182中Ⅲ级要求，设施设备齐全，建立台账，1.0分。实验室缺少1项重要设施设备，扣0.1分；未建立设备台账，扣0.2分。
（2）实验室检测人员数量与水厂规模相匹配，且具备上岗资格条件，1.0分。化验人员配备不足，扣0.5分；
（3）检验方法符合GB/T 5750（所有部分）、GB 3838、GB/T 14848、CJ/T 141等相关标准或经认证的检测方法，1.0分。使用未经认证的检测方法，每有1项扣0.1分；
（4）定期进行检测仪器设备检定校准，且仪器设备使用和维护记录规范，0.5分。未定期进行检定校准，扣0.3分；使用和维护记录不规范，扣0.2分。


	
	
	2.1.2水质检测项目和检测频次
（4.0分）
	（1） 按照CJ/T 206规定开展原水日检，0.3分。未开展原水日检，扣0.3分；原水日检指标每缺1项扣0.1分，扣完为止；
（2）原水月检，0.7分。未做原水月检，此项不得分；指标数量不符合CJ/T 206规定，每缺1项扣0.1分，扣完0.7分为止；
（3）原水年检，0.5分。未做原水年检，此项不得分；指标数量不符合CJ/T 206规定，每缺1项扣0.1分，扣完0.5分为止；
（4）出厂水日检，0.3分。未做出厂水日检，此项不得分；指标数量不符合CJ/T 206规定，每缺1项扣0.1分，扣完0.3分为止；
（5）出厂水月检，1.5分。未做出厂水月检，此项不得分；指标数量不符合GB 5749中的水质常规指标、消毒剂常规指标及水质扩展指标中可能含有的有害物质，每缺1项扣0.1分，扣完1.5分为止；
（6）出厂水年检，0.7分。未做出厂水年检或半年检（以地表水为水源时，每半年检测1次，以地下水为水源时，每年检测1次），此项不得分；指标数量不符合GB 5749规定的全部项目，每缺1项扣0.1分，扣完0.7分为止。

	
	
	2.1.3水质在线监测
（1.5分）
	（1）出厂水浑浊度、消毒剂余量、pH、温度、电导率等实现24h在线监测，1.0分。每缺1项监测指标或数据异常，扣0.2分，扣完为止；
（2）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定期校准或与实验室的数据分析比对，0.5分。未校准或分析比对，扣0.5分。





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续）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2.供水水质
（16.5分）
	2.2水质达标管理
（7.5分）
	2.2.1出厂水水质达标率
（3.5分）
	（1）日检结果达标，0.5分。其中有1项指标不达标，扣0.5分；
（2）月检结果达标，1.0分。其中有1项指标不达标，扣1.0分；
（3）年检结果达标，1.0分。其中有1项指标不达标，扣1.0分；
（4）出厂水水质样品达标率≥98%，1.0分。达标率<98%，不得分。

	
	
	2.2.2重点项目内控指标控制
（4.0分）
	（1）评价期，出厂水浑浊度均值≤0.1NTU，1.0分。0.1NTU<浑浊度均值≤0.2NTU，0.8分；0.2NTU<浑浊度均值≤0.5NTU，0.5分，其余不得分；
（2）评价期，出厂水高锰酸盐指数均值≤1.5mg/L，1.0分；1.5mg/L<高锰酸盐指数均值≤2.0mg/L，0.8分；2.0mg/L<高锰酸盐指数均值≤2.5mg/L，0.5分，其余不得分；
（3）次氯酸钠消毒：出厂水三卤甲烷均值≤0.5，1.0分；0.5<三卤甲烷均值≤0.7，0.8分；0.7<三卤甲烷均值≤0.85，0.5分，其余不得分；
二氧化氯消毒（高纯式）：出厂水亚氯酸盐均值≤0.4mg/L，1.0分；0.4mg/L<亚氯酸盐均值≤0.5mg/L，0.8分；0.5mg/L<亚氯酸盐均值≤0.6mg/L，0.5分，其余不得分；
（4）日均消毒剂余量保障率≥98%，1.0分；95%≤日均消毒剂余量保障率<98%，0.5分；其余不得分。
出厂水消毒剂余量在水厂内控目标值内的，即为满足保障率。

	3.制水工艺（17.0分）
	3.1总体评价
（1.0分）
	3.1.1工艺运行效果评价
（0.6分）
	年度对原水水质、制水工艺运行效果进行分析评价，包括原水水质变化趋势分析、特定项目的去除率分析等，0.6分。

	
	
	3.1.2评价报告编制
（0.4分）
	分析评价报告内容完善，0.4分。

	
	3.2质量控制
（3.0分）
	3.2.1工艺调整
（1.0分）
	（1）根据水质控制目标和水源水质特点，确定运行工艺，0.3分；
（2）当遇到自然灾害、突发性事件等可能导致水源水质异常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优化方案，适时调整水处理工艺，且效果明显，0.7分。提出优化方案，适时调整水处理工艺，但效果不明显，扣0.4分；未提出优化方案和工艺调整，扣0.7分。

	
	
	3.2.2工序质控
（2.0分）
	（1）工艺单元水质内控标准，1.0分；
（2）配备在线监测设备，且运行正常，1.0分。配备在线监测设备，但运行异常，扣0.5分；未配备扣1.0分。



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续）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3.制水工艺（17.0分）
	3.2质量控制
（2.0分）
	3.2.3净水药剂及材料
（2.0分）
	（1） 与水直接接触的输配水设备、防护材料、水处理材料、药剂等，有有效的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及检验报告，且执行索证及验收制度，1.0分。生产许可证、卫生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及检验报告，每缺1项扣0.2分，扣完为止；未执行索证及验收制度，扣0.4分；
（2）净水药剂及材料久存后和投入使用前按照CJJ58要求进行抽检，且有抽检记录，1.0分。开展抽检，但无抽检记录，扣0.3分；未开展抽检，扣1.0分。

	
	3.3常规水处理单元管理（3.0分）
	3.3.1药剂投加
（1.0分）
	（1）实现自动投加，0.5分；
（2）定期开展烧杯试验，且有试验记录，0.5分。开展烧杯试验，但无试验记录，扣0.2分；未开展烧杯试验，扣0.5分。

	
	
	3.3.2沉淀控制
（1.0分）
	评价期，沉淀池（澄清池、气浮池）出水浑浊度年达标率≥98%，1.0分。

	
	
	3.3.3过滤控制
（1.0分）
	评价期，滤池出水浑浊度年达标率≥98%，1.0分。

	
	3.4臭氧单元管理
（1.0分）
	3.4.1臭氧监测
（0.5分）
	主臭氧、预臭氧接触池出水端设置余臭氧监测仪，且24h在线监测，0.5分。设置余臭氧监测仪，但运行不正常，扣0.3分；未设置余臭氧监测仪，扣0.5分。

	
	
	3.4.2臭氧间泄露检测、报警
（0.5分）
	（1）臭氧间设有泄漏检测、报警装置，且运行正常，0.3分。设有泄漏检测、报警装置，但运行不正常，扣0.2分；未设置泄漏检测、报警装置，扣0.3分；
（2）泄漏超标时实现自动启动通风设备，并报警，经人工确认后停机，0.2分。

	
	3.5活性炭单元管理
（1.0分）
	3.5.1活性炭评估
（0.5分）
	年度对活性炭是否失效进行评估，0.5分。

	
	
	3.5.2活性炭更换
（0.5分）
	按照需求及时进行活性炭更换，且记录规范，0.5分。记录不规范不完整，扣0.2分；未按需求更换，扣0.5分。

	
	3.6膜单元管理
（2.0分）
	3.6.1参数分析及评估
（1.0分）
	年度进行1次膜通量、跨膜压差、出水水质等主要技术参数分析，对膜系统运行情况进行评估，1.0分。每缺1项扣0.2分；未开展膜系统运行评估，扣0.4分。

	[bookmark: _Hlk184372514]
	
	3.6.2完整性检测
（1.0分）
	按照CJJ 58要求进行膜完整性检测，且有记录，1.0分。检测但无记录，扣0.3分。

	
	3.7消毒管理（2.0分）

	3.7.1消毒剂计量控制
（1.0分）
	消毒剂实现计量投加，1.0分。

	
	
	3.7.2消毒间泄漏检测、报警
（1.0分）
	次氯酸钠、二氧化氯投加间有泄漏检测、报警装置，连接至中控系统，能实现实时报警，1.0分。未连接至中控系统或未实现实时报警，有1种情况，扣0.3分。


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续）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3.制水工艺（17.0分）
	3.8清水池管理
（2.0分）
	3.8.1清水池清洗
（0.8分）
	定期对清水池进行排空清洗，且清洗和检测记录完整，0.8分。清洗和检测记录不完整，扣0.2分。

	
	
	3.8.2清水池防护
（0.8分）
	（1）清水池的检测孔、通气孔和人孔有水质污染防护措施，0.4分；
（2）清水池的排空、溢流等管道未直接与下水道连通，0.4分。

	
	
	3.8.3清水池监测
（0.4分）
	清水池采用在线式液位仪连续监测，且运行正常，0.4分。数据异常，扣0.2分。

	4.运行维护（16.5分）
	4.1设施设备管理（3.0分）
	4.1.1设施设备台账
（1.8分）
	建立检测仪器设备（化验室）、电气及机械设备（制水工艺设备、电气控制及运行监测设备、视频监控安防系统设备等）及其相关辅助设备、安全设施（生产安全设施、电气与机械设备安全设施、消防安全设施、劳动防护用品等）、特种设备等供水设施设备台账，且台账信息完整，1.8分。每缺1项台账或台账信息不完整，扣0.2分，扣完为止。
水厂涉及的主要安全设施包括但不限于：
①生产安全设施
防泄漏与防腐蚀设施：化学品储存区的防泄漏围堰（如酸、碱、氯气储罐）。
氯气安全系统（针对氯消毒水厂）：氯气泄漏吸收装置（如氢氧化钠应急中和塔）、氯气室通风、报警装置等。
防爆设备：易燃易爆区域（如臭氧发生器房）的防爆电器、可燃气体报警器等。
②电气与机械设备安全设施
防雷接地系统、漏电保护装置、备用发电机/UPS电源等。
机械防护：水泵、电机等旋转设备的防护罩、高压管道的安全阀、泄压装置等。
③消防安全设施
消防系统：消防栓、灭火器（如干粉、CO₂）、自动喷淋系统等。
应急疏散：安全出口标识、应急照明、疏散通道等。
④劳动防护用品
防护手套、防护眼镜、防护面罩、防毒面具、正压式空气呼吸器、安全鞋、防化靴、安全带、安全帽、耳塞、耳罩等。

	
	
	4.1.2操作规程执行
（1.2分）
	在检测仪器设备、电气及机械设备、安全设施、特种设备等的适当位置或设施设备附近张贴或悬挂操作规程，1.2分。每缺1项扣0.3分，扣完为止。






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续）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4.运行维护（16.5分）
	4.1设施设备管理（2.5分）
	4.1.3设施设备运行
（2.5分）
	（1）检测仪器设备（化验室）、电气及机械设备、安全设施等设施设备运行或使用正常，1.0分。有1项运行或使用不正常，扣0.2分，扣完为止；
（2）计量泵或计量装置定期进行校准，0.5分。每少检定校准1项扣0.1分，扣完为止；对化验室仪器设备定期检定校准，0.5分。每少检定校准1项扣0.1分，扣完为止；
（3）在线仪表等数据校验符合CJJ/T 271等的规定，0.5分。

	
	4.2运行养护管理（11.0分）
	4.2.1维修养护
（6.5分）
	（1）按维护检修制度对设施设备开展日常维修养护，有规范的维修养护记录，3.0分。无维修养护记录或记录不规范，扣0.5分；
（2）制定年度维修养护计划，且按计划开展维修养护，有规范的维修养护记录，3.5分。未制定年度维修计划，扣1.5分；制定计划，但未落实执行，扣1.5分；维修养护记录不规范不完整，扣0.5分。

	
	
	4.2.2巡视检查
（4.5分）
	按巡视检查管理制度对检测仪器设备（化验室）、电气及机械设备、安全设施等设施设备进行巡视检查，巡视检查记录完整，4.5分。未严格按照巡视检查管理制度进行巡视检查，扣2分；巡视检查记录不完整，扣0.5分。

	5.安全生产（13.0分）
	5.1安全生产管理（2.5分）
	5.1.1安全警示标识
（1.2分）
	安全警示标志符合GB 2894等相关要求，在有限空间等作业危险区域及加药间、配电室、泵房等空间设施设备的危险部位设置安全警示标志，1.2分。安全警示标识不符合GB 2894等相关要求，扣0.6分；未按要求张贴、悬挂安全警示标志，扣0.6分。

	
	
	5.1.2应急管理及风险评估
（0.8分）
	（1）开展安全风险辨识与风险评估，0.3分；
（2）应急预案通过评审或论证，正式印发，0.3分。未评审或未论证，扣0.2分；未正式印发，扣0.1分；
（3）每年开展应急演练不少于1次，有完整的演练记录（含演练计划、演练方案和脚本、演练照片等），0.2分。演练记录不完整，扣0.1分。

	
	
	5.1.3第三方安全生产责任
（0.5分）
	（1）明确委托实施安全生产专业技术服务的第三方在安全生产中的责任，0.2分；
（2）水厂落实监督管理责任，0.3分。

	
	5.2危险化学品管理
（2.0分）
	5.2.1存放管理
（1.0分）
	按要求对危险化学品进行存放，且存放位置或防护设施配置（通风条件）符合相关规定，1.0分。危险化学品存放位置或防护设施配置（通风条件）不符合相关规定，扣0.4分。

	
	
	5.2.2出入库管理
（1.0分）
	危险化学品实施出入库管理，且记录规范，1.0分。记录不规范，扣0.4分。

	
	5.3有限空间作业管理
（1.4分）
	5.3.1有限空间作业审批
（1.4分）
	（1）建立有限空间作业管理台账，0.4分。台账信息不齐全，扣0.2分；
（2）有限空间作业按要求审批，且审批表填写、签字规范，1.0分。审批表填写、签字不规范，扣0.3分。


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续）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5.安全生产（13.0分）
	5.3有限空间作业管理
（0.6分）
	5.3.2有限空间安全防护
（0.6分）
	配备用于有限空间的通风设备、气体检测报警仪等安全防护设备设施，0.6分。每缺1项扣0.2分。

	
	5.4配电室安全管理
（2.5分）
	5.4.1电气设备运行管理
（0.8分）
	（1）电气设备工作票、操作票填写完整规范，0.2分。有1项不规范，扣0.1分；
（2）交接班记录、巡回检查记录、设备定期试验轮换记录完整规范，0.3分；有1项不规范，扣0.1分；
（3）定期清扫、遥测绝缘电阻，且留存记录，0.3分。缺少留存记录，扣0.1分。

	
	
	5.4.2配电室安全管理制度张贴悬挂
（0.8分）
	值班制度、交接班制度、巡视检查制度、设备缺陷管理制度、运行维护工作制度、场地环境管理制度、工作票和操作票管理制度、门禁制度在明显位置悬挂，0.8分。有1处悬挂不规范，扣0.1分，扣完为止；


	
	
	5.4.3配电室安全设施设备配备
（0.9分）
	配备防雷接地系统、漏电保护装置、备用发电机/UPS电源等安全设施设备，0.9分。每缺1项扣0.3分，扣完为止。

	
	5.5安全防护管理（2.2分）
	5.5.1消防设施管理
（0.5分）
	（1）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和器材，且运行正常，0.3分。每缺1项或有1项运行不正常扣0.1分，扣完为止；
（2）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检定、更换，且记录完整，0.2分。记录不完整，扣0.1分。

	
	
	5.5.2劳动防护管理
（1.0分）
	（1）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发放记录，0.5分。无发放记录，扣0.2分；
（2）消毒间、化验室等在合理位置配置排风装置和气体浓度报警装置，0.5分。缺1项扣0.1分，扣完为止。

	
	
	5.5.3机械设备安全防护管理
（0.7分）
	（1） 配备水泵、电机等旋转设备的防护罩、高压管道的安全阀、泄压装置等安全设施，且正常运行，0.4分。每缺1项扣0.1分，扣完为止；
（2） 定期进行维护、保养、检定、更换，且记录完整，0.3分。记录不完整，扣0.1分。

	
	5.6安全防范系统（1.1分）
	5.6.1入侵报警系统
（0.4分）
	有入侵报警系统，具备实时报警功能，且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0.4分。不具备实时报警功能，扣0.2分；未与视频监控系统联动，扣0.2分。

	
	
	5.6.2视频监控系统
（0.3分）
	有能满足反恐怖、综治安全、运行安全管理需求的视频监控系统，具备实时报警、自动存储、历史监控记录检索功能，0.3分。每缺1项功能扣0.1分，扣完为止。

	
	
	5.6.3出入口控制系统
（0.4分）
	水厂生产系统建（构）筑物、门卫室、危险物品存放场所、中控室等出入口安装门禁系统，且具备实时报警、报警信息和出入信息查询功能，0.4分。每有1处未安装，扣0.1分，扣完为止；系统不具备实时报警、报警信息和出入信息查询功能，每缺1项功能扣0.1分。



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续）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5.安全生产（13.0分）
	5.6安全防范系统（0.7分）
	5.6.4电子巡查系统
（0.2分）
	有电子巡查系统，具备巡查路线、时间、人员设定功能，具备异常报警、巡查活动情况统计功能，0.2分。不能对巡查路线、时间、人员进行设定，扣0.1分；不具备异常报警、巡查活动情况统计功能，扣0.1分。

	
	
	5.6.5防汛管理
（0.5分）
	（1）配备沙袋、应急供电、应急通讯等必要的防汛设施和物资，0.25分；
（2）建立专业应急救援抢险队伍，0.25分。

	6.人员管理
（7.0分）
	6.1人员数量匹配度（2.5分）
	6.1.1水厂人员配置
（1.5分）
	人员总数量与水厂规模相适宜，符合人员配置标准，1.5分：
（1）供水规模为10(含)万m3/d以下时，设定基准值为25人，当1.0<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2，扣0.4分；1.2<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5，扣1.0分；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5，扣1.5分；
（2）供水规模为10-25(含)万m3/d时，设定基准值为25-50人（供水规模为10-20(含)万m3/d时，基准值=供水规模*2.5；供水规模为20-25(含)万m3/d时，基准值=供水规模*2.0），当 1.0<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2，扣0.4分；1.2<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5，扣1.0分；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5，扣1.5分；
（3）供水规模为25-50（含）万m3/d时，设定基准值为50-100人（基准值=供水规模*2.0），当 1.0<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1，扣0.4分；1.1<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2，扣1.0分；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2，扣1.5分；
（4）供水规模为50-200万m3/d时，设定基准值为100-400人（基准值=供水规模*2.0），当 1.0<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1，扣0.4分；1.1<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2，扣1.0分；水厂实际人数/基准值>1.2，扣1.5分。

	
	
	6.1.2水厂生产运行与技术管理人员配置
（1.0分）
	总人数*30%≤生产运行与技术管理人员数量配置<总人数*50%之间，扣0.5分；生产运行与技术管理人员数量配置<总人数*30%，扣1.0分。
生产运行与技术管理人员包含水处理操作工、设备运维工、水质监测员、化验室主管、工艺工程师、自动化工程师等。

	
	6.2人员持证上岗
（1.0分）
	6.2.1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操作证
（0.5分）
	电工作业、动火作业、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人员和起重机（从事起重机械司索作业人员、起重机械地面操作人员和遥控操作人员、桅杆式起重机和机械式停车设备的司机不需要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桥式起重机司机、门式起重机司机、塔式起重机司机、流动式起重机司机、门座式起重机司机、升降机司机、缆索式起重机司机及相应指挥人员需要取得《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压力容器等特种设备作业人员有相应操作证，0.5分。每缺1个证扣0.1分，扣完为止。

	
	
	6.2.2有限空间作业监护证
（0.5分）
	有限空间作业监护人员持证上岗，0.5分。每缺1个证扣0.1分，扣完为止。



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续）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6.人员管理
（7.0分）
	6.2人员持证上岗
（0.5分）
	6.2.3配电室人员操作证
（0.5分）
	配电室值班人员持证上岗，且上岗时随身携带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原件或由单位统一进行管理，0.5分。每缺1个证扣0.1分，扣完为止；上岗时未随身携带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原件或未由单位统一进行管理，扣0.3分。

	
	6.3人员教育培训
（1.5分）
	6.3.1年度培训组织
（1.0分）
	根据年度生产目标、安全管理要求等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按照培训计划组织实施，1.0分。未制定培训计划，扣0.5分；未按照培训计划组织实施，扣0.5分。

	
	
	6.3.2人员教育培训档案管理
（0.5分）
	培训档案材料完整、规范（含培训内容、培训签到表、培训试卷、培训照片等），0.5分。每缺1项内容扣0.1分，扣完为止。

	
	6.4绩效考核
（1.5分）
	6.4.1开展年度绩效考核
（1.0分）
	根据人员岗位、专业技术等开展人员年度绩效考核，1.0分。

	
	
	6.4.2绩效考核记录
（0.5分）
	有考核记录，0.5分。

	7.节能减排
（8.0分）
	7.1自用水率
（2.0分）
	7.1.1自用水率分析
（0.8分）
	对年度自用水率目标完成情况进行分析，有分析成果，0.8分。

	
	
	7.1.2自用水率控制
（1.2分）
	地表水水源水厂：4%≤年度自用水率<5%，扣0.4分；5%≤年度自用水率<6%，扣0.8分；6%≤年度自用水率<7%，扣1.2分；
地下水水源水厂：0.5%≤年度自用水率<0.6%，扣0.4分；0.6%≤年度自用水率<0.7%，扣0.8分；0.7%≤年度自用水率<0.8%，扣1.2分。

	
	7.2节能管理
（3.0分）
	7.2.1配水单位电耗分析评估
（1.0分）
	制定电耗、药耗年度目标计划，并对电耗、药耗年度节能情况进行分析评估，1.0分。未制定目标计划扣0.5分；未开展分析评估，扣0.5分。

	
	
	7.2.2配水单位电耗控制
（2.0分）
	设定配水单位电耗目标基准值350kW·h/（km3·MPa）。实际配水单位电耗低于350kW·h/（km3·MPa），2.0分；
350kW·h/（km3·MPa）≤配水单位电耗平均值<365kW·h/（km3·MPa），1.0分；365kW·h/（km3·MPa）≤配水单位电耗平均值<413kW·h/（km3·MPa），0.5分；413kW·h/（km3·MPa）≤配水单位电耗平均值，不得分。




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续）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7.节能减排
（8.0分）
	7.3废弃物处置管理
（1.0分）
	7.3.1废弃物处置要求
（0.6分）
	委托有资质单位对有毒有害废物（化验室废液、润滑油等）进行处置，0.6分；

	
	
	7.3.2废弃物处置记录
（0.4分）
	有废弃物收集、运输、储存及处理处置记录，0.4分。

	
	7.4污泥处理
（2.0分）
	7.4.1处理工艺和处置措施
（1.0分）
	完善的污泥脱水处理工艺和处置措施，1.0分。

	
	
	7.4.2污泥安全处置
（1.0分）
	污泥实现减量化、资源化，安全处置率100%，1.0分。

	8. 水厂智慧化
（10.0分）
	8.1生产运营智慧化（8.0分）
	8.1.1智慧管控平台建设
（2.0分）
	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三维仿真技术等新技术，建立智慧管控平台，2.0分。

	
	
	8.1.2智能化控制
（2.0分）
	实现水处理工艺过程智能药剂投加、智能消毒、智能巡检、智能运维、智能调度等精准控制，2.0分。每缺1项功能扣0.4分，扣完为止。

	
	
	8.1.3数字化管理
（2.0分）
	实现水厂生产运行集中化监控、业务线上办理、工艺参数和运行工况等信息采集与可视化展现，2.0分。每缺1项功能扣0.5分，扣完为止。

	
	
	8.1.4智慧化决策
（2.0分）
	建立计算机辅助决策支持系统，具备预警功能，配备应急预案库，提供应急处理决策支持，2.0分。每缺1项功能扣0.5分，扣完为止。

	
	8.2平台安全管理
（2.0分）
	8.2.1安全等级
（1.0分）
	智慧管控平台安全等级达到GB/T 22239相应等级要求，1.0分；


	
	
	8.2.2平台维护管理
（1.0分）
	落实智慧管控平台运行维护资金，保障安全稳定运行，1.0分。

	9.水厂环境（2.0分）
	9.1环境绿化
（1.0分）
	9.1.1厂区环境
（0.6分）
	厂区生态环境良好，0.6分。生产车间环境脏乱、物料等随意堆放，扣0.2分；生产车间有线路外露等安全隐患，扣0.2分；路面不平，有积油、积水、绊脚物，扣0.2分。

	
	
	9.1.2生态绿化
（0.4分）
	（1）专人负责厂区绿化养护，0.2分；
（2）厂区内绿化率不低于设计值，0.2分。


表B.1 城镇公共供水厂运行管理评价计分细则（续）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9.水厂环境（2.0分）
	9.2标识标牌
（1.0分）
	9.2.1标识标牌设置
（0.5分）
	设立警告类、禁止类、指令类、提示类等各类标识标牌，0.5分。每缺1类扣0.1分，扣完为止；


	
	
	9.2.2标识标牌规范管理
（0.5分）
	各类标识标牌规范统一，符合GB 2894要求，0.5分。有1个不符合要求，扣0.1分，扣完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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